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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化工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汇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工情报信息协会、北京中企标服国

际信息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肖才根、霍英树、朱书平、付登、刘宇、张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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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副产氢氟酸 

警示——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

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副产氢氟酸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氢氟酸，主要用于金属

酸洗、工业级氟化盐及氟化物生产、普通玻璃及石材加工等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6678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GB/T 6680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工业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副产氢氟酸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1 工业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副产氢氟酸技术要求 

项  目 指  标 

外观 浅黄色透明液体 

氟化氢（HF），w/％                      ≥                              13.0 

氯化氢（以 HCl 计），w/％                ≤                            10.0 

5 试验方法 

警示——试验方法规定的一些过程可能导致危险情况。操作者应采取适当的安全和防护措施。 

5.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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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规定，本文件所用的试剂和水，均指分析纯试剂和符合 GB/T 6682 规定的三级水。本

文件所用标准滴定溶液、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GB/T 601、

GB/T 602、GB/T 603 的规定制备。 

5.2 外观的测定 

取适量样品置于比色管中，日光灯或自然光下径向透视观察。 

5.3 氟化氢（以 HF计）含量和氯化氢（以 HCl计）含量的测定 

5.3.1 方法提要  

以酚酞为指示剂，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终点，然后以铬酸钾为指示剂，用硝酸银标

准溶液滴定样品中的氯离子，溶液颜色变为砖红色为终点。依据消耗的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

积计算得到氟化氢（HF）和氯化氢（HCl）的总含量；依据消耗的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体积计算氯

化氢的含量，由氟化氢和氯化氢的总含量减去氯化氢的含量得到氟化氢的含量。 

5.3.2 试剂和材料 

5.3.2.1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1.0 mol/L。 

5.3.2.2 酚酞指示液：10 g/L。 

5.3.2.3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c(AgNO3)=0.1 mol/L。 

5.3.2.4 铬酸钾指示液：50 g/L。 

5.3.3 仪器和设备 

5.3.3.1 分析天平：感量 0.0001 g。 

5.3.4 试验步骤 

5.3.4.1 氟化氢（以 HF 计）含量和氯化氢（以 HCl 计）的测定 

在 250 mL 聚乙烯锥形瓶中，用移液管移入 25.0 mL 水，称重，精确至 0.0002 g，记录质量 m₁。

用塑料滴管或小型聚乙烯烧杯吸取约 1 g 试样，加入锥形瓶中，立即盖紧瓶盖，再次称量，精确至

0.0002 g，记录质量 m2。试样质量 m = m2- m1。向聚乙烯锥形瓶中加入 1～2 滴酚酞指示液，用氢氧

化钠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由无色变为粉红色为终点，记录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5.3.4.2 氯化氢（以 HCl计）含量的测定 

将 4.3.4.1 分析后的溶液，用稀酸或稀碱调节 pH 值至中性，加入 1 mL 铬酸钾指示液，用 0.1 mol/L

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溶液颜色变为砖红色为终点，记录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 

5.3.4.3 空白的测定 

以水做空白，依次按 5.3.4.1 和 5.3.4.2 同样的操作进行试验。 

5.3.5 结果计算 

氟化氢（HF）含量 w1，以%（质量分数）表示，按式（1）计算： 

 1 1 0 2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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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氢（以 HCl 计）含量 w2，以%（质量分数）表示，按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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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和式（2）中： 

c1——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1——滴定试样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2——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2——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0——空白试验消耗硝酸银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0
′——空白试验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20.01——氟化氢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36.45——氯化氢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m——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 0.2%。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本文件第 4章规定的项目均为出厂检验项目，出厂检验每批进行一次。 

6.2 组批 

在原材料、工艺不变的条件下，同一批投料、同一条生产线生产、包装完好的产品为一批。 

6.3 采样 

产品采样应按 GB/T 6678、GB/T 6680 的规定进行。采样总量不少于 200 mL，分别装入两个氟

化瓶或聚乙烯瓶中，密封，粘贴标签，注明名称、等级、批号和取样日期等，一份由质量检验部门

检验，另一份保存备查，保留时间由生产厂家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6.4 判定 

检验结果的判定采用 GB/T 8170 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进行。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的技术要

求时，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检验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

包装单元中取样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即使只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要求，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

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产品包装容器外应有牢固的标志1)，其内容包括：产品名称、生产厂家名称和厂址、生产批号或

生产日期、净重、本文件编号以及GB 190规定的“毒性物质”和“腐蚀性物质”的相关标志。 

7.2 包装 

产品采用内衬耐腐蚀材料的槽罐或符合相应等级要求的包装材料，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采用其

他包装方式。 

7.3 运输 

 

1) 工业用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副产氢氟酸安全信息的内容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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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过程中要确保不泄漏、不坠落、不损坏。严禁与碱类、活性金属粉末、玻璃制品等混装

混运。运输过程车辆应配备泄漏应急处理设备。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合适材质的储罐中，储存区应备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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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A  

（资料性） 

安全信息 

A.1 工业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副产氢氟酸是腐蚀性溶液，有刺激性气味，为强酸液体。密闭

操作，注意通风，操作人员必须经专门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全面

罩），穿橡胶耐酸碱服，戴橡胶耐酸碱手套，防止蒸汽泄漏到工作场所空气中。避免与碱类、活性

金属、玻璃制品接触。 

A.2 如皮肤接触，立即脱去污染的衣着，包括鞋子，用水或淋浴冲洗皮肤，如果皮肤发红或灼伤，

立即就医；眼睛接触，立即翻开上下眼睑，用流动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 15 min，立即就医；如

不慎吸入，将人员转移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舒适的姿势休息，如果症状持续或呼吸困难，立即

就医。 

A.3 工业用 2,3-二氯-5-三氟甲基吡啶副产氢氟酸腐蚀性极强，与普通金属反应，放出氢气与空气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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